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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贪腐参照公职人员入罪标准

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
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与国
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存在“双重
标准”，后者明显更为严格。

2016 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布
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提到，刑
法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
巨大”的数额起点，按照本解释关
于受贿罪、贪污罪相对应的数额标
准规定的二倍、五倍执行。

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为
例，此前认定“数额较大”起点为 6
万元，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认定

“数额较大”起点是 3 万元。入罪
标准统一后，非国家工作人员入罪
门槛大幅降低。

如今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3
万元以上认定为“数额较大”（刑期
三年以下），20 万元以上认定为

“数额巨大”（刑期三至十年），300
万元以上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刑期十年以上）。
2016 年“两高”出台的司法解

释，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并未
规定“数额特别巨大”的数额起点，
如今新的司法解释填补了“数额特
别巨大”的缺失，且直接拉平到
300万元。

陈伟分析称，入罪标准统一
实质是反腐的法益保护重心从身
份廉洁转向职务廉洁。过去对民
企人员设定较高入罪门槛，旨在减
少刑法对企业经营的扰动，但随着
民营经济战略地位提升，平等保护
产权成为法治核心诉求。他认为，
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损害单
位利益，就应接受同等力度的刑法
评价。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
事、华东政法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

授魏昌东分析称，法律入刑标准和
实际追惩情况并不能等同，从裁判
文书网的公开案例看，以较低数额
入罪的案例相对较少。他进一步
分析称，统一入罪标准对全社会都
有威慑作用，目的是构建清廉社
会，降低社会对腐败的容忍度，腐
败不能因身份之别而采取区别化
的标准。

从反腐的角度看，陈伟认为
“反腐”已不是官场治理，而是广义
的“权力腐败治理”。统一入罪标
准是在营造对所有经营主体一视
同仁的法治环境。这也将倒逼民
营企业健全内控、合规、审计及反
舞弊机制，刑法威慑不再局限于事
后追惩，而是前置于日常治理结构
之中。

民企腐败人员
过半数工作在一线

今年 4 月，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教授、北京廉政法治协同创新基
地主任彭新林在一次活动上介绍
了《中国民营企业腐败犯罪研究报
告（2025）》。

该报告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
公开数据，通过筛选 760 份有效裁
判文书、929 名犯罪主体，对民营
企业腐败犯罪进行定量化分析，是
国内少有的研究民营企业腐败犯
罪的年度报告。

报告提到，当前民营企业腐
败犯罪呈现出罪名集中、主体多
元、行业地域集中、内生治理增强
以及刑罚轻缓化等五大特征。

在罪名分布上，职务侵占罪
占比高达 51.58%，位居首位。若
叠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挪
用资金罪，三类侵害企业自身利益
的犯罪合计占比超过 70%。

929 个涉案主体中，有 899 名
自然人犯罪主体，其中 733 人有明
确职务身份。其中，普通员工占比
达 32.3%，加上会计、业务员等关

键岗位人员，民企腐败人员过半数
工作在一线岗位。

在行业上，传统实体经济与流
通领域依然是腐败高发区，如批发
零售业、制造业、建筑业等，呈现出

“流通环节多，资金周转快”的特征。
上海中联（北京）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邢龙长期从事职务犯罪辩
护。他表示，近年来，围绕非公有
制经济保护，一些全国人大代表、
专家学者提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
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侵
占挪用等腐败行为，应当统一罪名
和入罪条件，实行同罪同罚。

如今“两高”司法解释落实了
这一呼声。在邢龙看来，非公领域
职务犯罪定罪量刑门槛降低，这类
犯罪数量有可能增加，尤其是在医
疗医药、工程建设招投标等领域。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许浩长期从事职务犯罪辩护，同时
他也是北京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
究会研究员。

许浩认为，当前民企内部腐
败（采购受贿、职务侵占、挪用资
金）高发，旧标准因门槛过高、打击
不力，导致民企财产权保护力度远
弱于国企，这成为制约营商环境的
短板。

他说，职务廉洁性是跨所有
制的核心信任法益。民企高管滥
用职权、收受贿赂，直接破坏企业
内部信任与市场公平。大型民企、
上市公司腐败影响更广，危害性甚
至不亚于一般公职犯罪。统一标
准并非“更严”，而是回归平等、补
齐短板，让民企获得与国企同等的
刑法保护。

反腐不断织“密网”

织“密网”体现在多方面。对
于民企等工作人员，中央民族大
学法学院原院长、北京京甲律师
事务所主任韩轶认为，入罪标准
调整，核心是落实对不同所有制

企业依法平等保护的原则。
他说，此前国有财产与私有

财产相关犯罪量刑标准差距过
大，确有调整必要，而本次调整旨
在强化民营企业产权保护，并非
扩大民营企业管理人员的刑事责
任范围。

韩轶还提到，新司法解释严
格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仅适用
于 2026 年 5 月 1 日后实施的犯罪
行为，此前的行为仍适用旧司法
解释予以评价。

邢龙认为，对于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如果是
新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
按照 2016 年的贪污贿赂司法解释
办理，即“数额较大”“数额巨大”
的数额起点分别是 6 万元、100 万
元。新司法解释实施后发生的行
为，直接适用新标准。而对于“数
额特别巨大”的情形，由于此前没
有相关司法解释作出规定，因此
即使是新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
行为，也应当适用新司法解释，即

“数额特别巨大”起点为 300万元。
织“密网”还体现在对新型隐

性腐败的惩治。在中国人民大学
纪检监察学院教授孟涛看来，新
司法解释完善斡旋受贿、介绍贿
赂、挪用公款等认定规则，健全特
定财物真伪鉴定和价格认定规
则，细化预期收益型受贿数额认
定规则。

孟涛提到，比如对珠宝、玉
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
财物，未有明确的价格认定规则，
各地方各部门对此事处理方式并
不统一，如今新司法解释有了统
一规则，便于按章办事。

他认为，新司法解释释放的
信号非常明确，即反腐从重点“打
虎”抓关键少数，转向全覆盖、全
面反腐，对新型隐性腐败也及时
打上“补丁”，出台明确的法律规
则。 佟西中

民企贪腐参照公职入罪标准
背后的深意

“民企腐败参照公职人员相关罪名标准定罪量刑，这对所有人都是震慑，”民营企业家李某说，“以前遇到企
业内部贪腐，解决方式多是开除，如今法律手段更为有力。”

所谓法律手段更为有力是指，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司法解释将于今年 5月 1日起施行。

司法解释公布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外界关注焦点之一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
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定罪量刑标准，参照公职人员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
定罪量刑标准执行，落实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保护。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伟认为，新司法解释总体信号是“织密法网、规范适用”，系统覆盖了股权代持、预期利
益、艺术品变现等隐性腐败形态，填补了单位犯罪量刑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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